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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利用房价补 充城市土地枕的征收
王骥骥

一
、

利用房价补充摊市土地税的征收其

有可能性

有的同志认为
,

房屋是商品
,

按内在价

值确定价格或租金
,

进行等价交换
,

怎么能

补充土地税的征收和调节 他们说
,

从来只

有税收配合价格调节经济
,

没听说过价格能

补充税收的征收和调节
。

这是由于人们对城

市土地使用税征收的价值实体与房屋价格之

间关系不甚了解
。

我们知道
,

价格和税收都是调节经济的

重要机制
。

价格能调节经济
,

是由于价格的

确定只是 以商品价值为基础
,

很少完全等于

价值
。

人们可以自觉运用商品价格与价值背

离
,

影响交换双方利益得失
,

改变人们的经

济行为
。

价格调节经济之所以要税收配合
,

是因为价格调节经济有局限性
,

具有逆向性

特点
。

人们若要对某种商品既鼓励生产
,

又

鼓励消费
,

或既限制生产
,

又限制消费
,

税

收能配合价格调节经济活动为同向性
。

房价

为什么能对城市土地使用税的征收和调节
,

起补充作用呢 因为房价既是一 般 商 品 价

格
,

可以围烧价值上下波动 , 又是特殊商品

价格
,

房屋座落土地上
,

房价内含有地价
。

同时城市土地效益发挥的程度
,

与房屋座落

方位和人们利用房屋生产经营的方式相关
。

房地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
,

给人们有可能将

级差地租不 同程度纳入房价
,

利 用 房 价 升

降
,

补充土地税征收级差地租之不足
。

土地税调节经济
,

是通过征 收 级 差 地
‘

租
,

茸拚影响人们的经济利益
,

促进用地功

能里换和资抓合理利用 间接达到社会公平

分配和经济协调发展
。

但利用土地税征收级

差地租
,

具有不彻底性
,

客观 上
‘

需二资地 的

房屋价格补充征收和调节
。

人们只要将城市

土地使用税未彻底征收的级差地租量
,

纳入

房价
,

房价就起到补充征收和调节作用
。

但是
,

利用房价补充土地税征收和调节

的具体原因和具体过程相当复杂
,

需具体分

析才能揭示
。

二
、

利用房价补充城市土地税征收和润

节的具休原因和过程

城市土地使用税对经济的调节
,

是

否规范有力
,

关键在于能否将级差地租彻底

征收
。

然而
,

城市土地税的征收 是 很 粗 略

的
,

不彻底的
。

因为土地税的征收
,

是以城

市土地划分为不同地段
,

确定高低不等的定

额税率课征
。

而 同一地段上
,

不 同地块的级

差地租量往往差别很大
,

但土地税不可能以

具体地块定率征收
。

土地税后
,

有的地块尚

存大量级差地租
。

于是
,

城市土地税作为经

济机制
,

就不健全
,

对经济行为的调节就不

力
,

不规范
。

只有在土地税征级的基础上
,

继而以地块上的房价将收差地租征收干净
,

才能使城市土地税成为强有力的经济杠杆
、

城市土地级差地租量的大小
,

是 自

然的土地生产力决定的
,

是潜在形态的
。

它

需要劳动者通过合理方式
,

利用地上房屋经

营
,

才能实现
,

并以企业的额外利润表现出

来
。

但由于同一地块上的房屋座 落 方 位 不

同
,

对土地潜在的级差地租量
,

实现为现实

的级差地租量
,

影响很大
。

有的房屋面街
,

土地效益通过人们利用房屋
,

进 行 正 常 经

营
,

能充分发挥
。

企业能获得土地应有的级

差地租量
。

有的房屋座落方位冷背
,

压抑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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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生产力发挥
。

企业利用房屋生产经营
,

就

是方式合理
,

也难获得土地应有的级差地租

量
。

这种情况
,

商业
、

金融 等 经 营
,

特别

明显
。

同一地块
,

房屋只要转一个角
,

营业

额大不一样
。

但土地税的征收只能以土地为

对象
,

定率征收
,

不能以房屋方位好环定率

征收
。

同一地段上的地块
,

税率相同
,

税额

相等
。

但房屋座落方位不同
,

同一地块上的

同类企业经营
,

所获土地额外利润有很大的

差别
。

若考虑房屋座落方位
,

对级差地租实

现的抑扬
,

通过房价调整
,

既可保证土地税

按率计征
,

又符合企业经营所获额外利润的

实际
,

为企业竞争创造平等条件
。

我国城市土地的功能布局和和用地

结构
,

由于土地长期无偿使用
,

加之没认真

规划
,

已经严重 不合理
。

发达国家城市工业

用地
,

一般不超过 肠
,

有的 肠
,

我国城

市却在 肠以上
,

不少城市超过 肠
。

不仅

工业用地比重过大
,

而且绝大部分工厂分布

在市区
,

有的甚至在中心 区高效土地上
。

如

上海市区有工厂 家
,

平均每平方公里

家
。

辽宁的抚顺
、

阜新
、

锦州
、

辽阳 肠的

工厂在市区
。

这严重影响城市聚 集 经 济 效

益
,

使城市的经济
、

社会
、

生态环境质量下

降
。

但城市土地税考虑国民经济承受能力
,

其税率在一个较长时期
,

还不可能定到将级

差地租量彻底征收
,

促成用地功能置换
,

将

市区大批工厂搬迁到边沿地段
。

特别是 目前

国民经济困难
,

财政赤字严重
,

国家更是承

受不了大量工厂搬迁所带来的财 政 减 收 增

支
,

情况更是如此
。

因此
,

现在我国城市土

地税的征收
,

普遍存在划级定等 的 级 次 不

多
,

税率很低
,

税额远未达到土地具有的级

差地租量
,

反映不了企业所获土地额外利润

的实际
。

如武汉市 年 月公 布 的 土 地

税
,

最高税率每平方米年税金 元
,

而实际

江汉路繁华的商业中心
,

每平方米土地每年

为企业带来的额外利润
,

比 元 有百 倍之

多
。

这表明
,

我国城市土地税对 级 差 地 租

的征收
,

仍是象征性的
,

还不可能单独的简

单的以土地税的征收
,

达到城市土地布局合

理
,

土地有效利用
。

现在的间题是
,

市内大批工厂搬迁
,

国民

经济承受不了 对一些易于搬迁并对财政收

支无大影响的用地单位
,

能否在土地税后
,

以房价再度征收调节
,

促进这部分用地功能

置换呢 当然可以
。

办法是 将土地税后所

剩级差地租量
,

纳入房价 租金
,

通过营

业用房价格上调
,

收归国家
。

这种以房价补

充征收和调节
,

不仅可能
,

而且必要
。

它除

了能促进工厂以外的土地合理利用外
,

还有

利于整顿流通秩序和社会公平分配
。

土地税率相对固定
,

而级差地租不

断增长
,

需要房价灵活浮动补充征收
。

税法

中的税率具有固定性和严肃性
,

而城市土地

由于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才 日益集中
,

聚集经

济效益不断提高
。

特别是我国
,

由于社会主

义制度的优越性
,

在经济建设中
,

工业和城

市的发展
,

真可说 日新月异
,

地租量与日俱

增
。

如武汉市
,

经 年改革
,

好多过去冷澳

的不毛之地现在高楼林立
。

土地效益急增
,

地价看涨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土地税的征收
,

就迂到税率固定性与地租不断增长的矛盾
。

级差地租难 以 彻 底 征收
,

土地税调节经济

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
。

解决这一矛盾
,

唯有

土地税后
,

利用房价灵活补充征收
。

利用房价补充城市土地使用税的征收
,

不完全是应付当前国民经济 困难的 权 宜 之

计
,

应该说
,

具有长远的客观性质
。

一是无

论什么时候
,

都存在同一地段税率相同
,

地

段上不同地块的级差地租量不等
,

而土地税

税率的制定不可能具体到各地块
。

二是在同

一地块上
,

永远存在房屋座落冷背和面街之

分
,

对级差地租量的实现
,

有不同影响
。

三

是城市不断繁荣
,

聚集经济效益不断增长
,

永远存在税率固定性与级差地租量不断增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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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、、

广

卜

的矛盾
。

因而
,

城市土地使用税
,

永远不可

能独 自将级差地租征收干净
,

永远需要房价

配合征收
。

有的同志认为
,

土地税征收后
,

所剩级

差地租
,

不一定要房价补充征收
,

可以用所

得税和利润调节税征收和调节
。

须知
,

这是
“

马后炮
” ,

级差地租不仅征收不净
,

而且

失去开征土地税的意义
。

第一
、

利用企业利润所得税和利润调节

税
, “

事后
”

征收调节
,

失去开征城市土地

使用税的意义
。

我们知道
,

土地税征收后
,

接着以房价补充征收
,

是以地块上具有的潜

在的级差地租量为基础
,

扣除房屋座落方位

对地租实现的影响量和土地税额之后
,

以其

余额进入房价的
。

这样补充征收
,

达到两个

目的
。

一是若企业用地方式合理
,

所获土地

收益
,

等于土地税额加上加进房价地租量之

和 若企业优等地劣等用
,

影响土地效益发

挥
,

所获土地收益小于二者之和
,

迫使用地

功能置换
。

二是房屋座落方位好
,

土地税征

收后
,

进入房价的级差地租量大 若座落方

位冷背
,

压抑土地效益发挥
,

进入房价的级

差地租量减少
,

促使房主 对 房 屋 改造
。

可

见
,

土地税后
,

接着利用房价补充征收和调

节
,

、‘

有利于从以上两个方面
,

促成土地有效

利用 , 土地效益充分发挥
,

并为企业竞争创

造平等舞件
。

若土地税征收后
,

不
“

事先
”

以房价补充征收
,

待企业利润形成后征收调

节
,

就达不 致以 上 目的
。

因为在这种情况

下
,

占用位置优 越 土 地的 企业
,

虽优等地

劣等用
,

所获土地收益不多
,

但企业能承受

微不足道的土地税款
。

并且大受地段环境繁

荣之益
,

日子好过
。

大城市中心地段
,

寸土

寸金
,

本属高效的金融
、

商业用地
,

在这类

宝地上为什么有的面街房屋居然用做手工业

或居民住房
,

就属这种情况所至
。

而有些金

融
、

商业单位
,

由于 占不到好地
,

处于背街

的房屋中经营
,

比面临商业大街 经 营 的 同

行
,

不能平等竞争
。

因为土地税后
,

没有以

不同的房价补充征收和调节
,

税额相等
,

房

租相同
。

面街的企业
,

税后 尚存大量级差收

益
,

一般经营管理也能获大利 而背街的企

业
,

税后所剩级差收益甚少
,

「刁样的怜理水

平
,

利润率远低于面街同行
。

可见
,

城市土地税征收后
,

若 仁接着以

房价补充征收所剩级差地租
,

土地税调节公

平分配
、

平等竞争
、

促进土地有效利用等功

能
,

早已丧失殆尽
。 “

事后
”

征收所得税和

调节税
,

己成
“

马后炮
” 。

第二
、

如果征收城市土地税 后
,

不
“

事

先
”

利用房价补充征收
,

企业利润中
,

渗杂

了土地收益
,

混淆了土地资源为企 业带来的

利润和企业经营管理所获得 的 利 润
。 “

事

后
”

征收所得税和利润调节税
,

不仅无法将

级差地租征收干净
,

而且无法对企业管理水

平和经济效益正确考核和评价
。

第三
,

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 是 比 例 税

率
。

外商独资企业所得税是累进税率
,

但累

进中每一级仍按所得额一定比例征收
。

若土

地税后
,

不
“

事先
”

以房价将所剩级差地租

征收干净
,

而
“

事后
”

以所得税征收
,

不仅

级差地租无法完全征收
,

国家财 政 失 去 收

入
,

而且有一部分资源收益为外商所得
,

成

为他国财富
。

总的讲
,

要理解城市土地使用税征收之

后
,

为什么一定要以房价接着补充征收尚余

的级差地租
,

而不能等到形成企业利润后
,

再以所得税和调节税征收
。

关键在于区分
,

“

事前
”

征收
,

能形成土地税征收级差地租

的经济机制
“

事后
”

征收企业利润
,

这种

机制作用已经失去
。

三
、

补充土地税征收的营业用房价格构

成

协助和补充城市土地使用税征收和调节

的营业用房价格
,

是由两大部分构成
。

而各

部分又有其具体内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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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分是营业用房本身 的 现 存 价

值
,

即根据房屋单体的结构
、

用料
、

工程量

等
,

折合成现行造价
,

再考虑成新
,

扣除折

旧费
,

求出房屋现价或每平方米的租金
。

由

于几十年以前建房的材料价格和建筑工艺
,

与现在大不一样
,

不折成现价
,

无法计算
,

而且会产生分配不公

另一部分是加进房屋的价值
。

这部

分价值
,

不是价值加收
,

是有价值来源的能

实现的价值
。

它是土地税征收后
,

剩余的级

差地租量
。

这说明补充土地税征收的房价是

遵循价值规律的
,

是能够配合土地税征收和

对经济发挥调节作用的
。

现在的问题是
,

加进营业用房价格中的

级差地租量
,

是如何确定的
。

它是以土地 自

然生产力所规定的级差地租量为基础和出发

点来计算的
。

如果营业用房座落方位不当
,

对级差地租量的实现有压抑
,

就减去这个影

响量
,

再减去土地税额
,

以其余 额 进 入 房

价
。

如果营业用房方位
,

对级差地租量的实

现无压抑
,

就以土地 自然力具有的级差地租

量
,

减去税额
,

以其余额进入房价
。

但有的

同志认为
,

不应 以土地潜在的级差地租量为

基础来计算
,

而应以企业获得的土地收益为

基础计算
。

其实
,

这难以正确计算出加进房

价的级差地租量
,

并且也难以发挥土地税对

经济的调节作用
。

我们知道
,

城市土地效益正常发挥
,

土

地潜在级差地租量与企业获得的 级 差 地 租

量
,

应一致
。

之所以有差别
,

主要有两个原

因
。

一是土地上的营业用房因座 落 方 位 不

好
,

使土地效益发挥受到压抑 二是企业利

用房屋经营的方式不当
,

高效地低效用
,

影

响地租量的实现
。

这种多因素影响级差地租

量的实现
,

规定我们只有以土地潜在的级差

地租量为基础
,

才能计算出加进房价的级差

地租量
。

具体说明如下
。

如果营业用房座落方位和企 业 经 营 方

式都正常
,

土地生产力规定的潜在的级差租

量
,

与实现的级差地租量相一致
。

用 公 式

表示 土地潜的级差地租量 一 土地税额 税

后 所 剩 并 加进房价的级差池租量
。

其中潜

在地租量和土地税额已知
,

加进房价的级差

地租量不难算出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如不以土

地潜在地租量为基础
,

而以企业获得的级差

地租量为基础
,

同样也能计算出加入房价的

级差地租量
。

因为这时企业所获土地收益
,

减去税额
,

就是应加进房价的级差地租里
。

如果只是营业用房座落方位
,

对级差地

租的实现有影响
,

企业经营方式合理
,

土地

效益不能正常发挥的经济损失
,

应 由加进房

价的级差地租量减少
,

归房产经营主承担
。

用公式表示 土地潜在级差地租量 土地税

额 加进房价的级差地租量 房屋座落方位

对地租实现的影响量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如果

以土地潜在级差地租量为基础计算
,

就不难

算出加进房价的级差地租量
。

因为潜在级差

地租量和上地税额已知
,

只要测算出房屋方

位对级差地租实现的影响量
,

便可计算出
。

如果以企业获得土地收益为出发点计算
,

情

况虽比较复杂
,

但也能计算出加进房价的级

差地租量 它是企业获得的级差地租童
,

减

去土地税额
,

所剩之余额
。

如果房屋座落方

位
,

对级差地租实现影响很大
,

使企业获得

的土地收益小于土地税额
,

这时不仅没有价

值加入房价
,

还得减小房屋本身价值
。

但在以下两种情况下
,

若以企业获得的

级差地租量为出发点
,

就很难正确计算出加

进房价的级差地租量
。

只有以土地潜在的级

差地租量为基础
,

才能计算出
,

并且能发挥

土地税对经济的调节作用
。

如果营业用房座落方位和企业用地经营

方式
,

都影响土地效益的发挥
,

压抑级差地租

量的实现
。

用公式表示 土地潜在级差地租

量 土地税额 企业获得级差地租量 企业

经营方式不当对级差地租实现的影响量 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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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房价的级差地租量 税后应进入房价的

级差地租量一房屋方位不好对地租实现的影

响量
。

如果这时以企业获得的级差地租量

为基础来计算
,

由于企业获得的地租量小于

土地税额
,

则土地潜在级差地租量减去企业

获得级差地租量
,

以其余额加进房价
,

显然

夸大了进入房价的级差地租量
,

并且掩盖了

房屋方位不好和企业经营方式不当
,

对级差

地租实现的影响量
。

这样
,

既不能正确计算

出加进房价的级差地租量
,

又使土地税起不

到促进房主改造房屋和企业用地功能置换的

作用
。

因为在这里
,

房主和企业都对土地效

益不能充分发挥的经济损失
,

不负责任
。

若

以土地潜在的级差地租量为基础计算
,

情况

就不同了
。

按土地税额
,

向企业 征 收 土 地

税
,

土地潜在级差地租量
,

减去土地税额
,

再测算并减去因营业用房方位不好对级差地

租实现的影响量
,

便得出加进房价的级差地

租量
。

同时
,

由于土地税额
,

大于企业所获

土地收益
,

企业承担用地不当的经济损失
,

促进企业改变经营方式 , 由于进入房价的价

值减少
,

房主负贵房屋方位不当对土地效益

发挥压抑的经济损失
,

促进房主改造房屋
。

如果营业用房座落方位合理
,

只是企业

经营方式不当
,

影响级差地租量的实现
,

经

济损失应 由经营企业负责
。

用公式表示 土

地潜在级差地租量 土地税额 企业获得级

差地租量 企业经营方式不当对级差地租实

现的影响量 进入房价的级差地租量
。

在

这里
,

以土地潜在的级差地租量为基础和出

发点计算
,

土地潜在地租量
,

减 去 土 地 税

额
,

以其余额进入房价
。

若 以企业获得的级

差地租量为基础计算
,

由于企业获得的级差

地租量小于土地税额
,

显然掩盖了企业用地

经营方式不当
,

造成土地效益不能充分发挥

所带来的经济损失
,

同时也无法正确计算进

入房价的级差地租量
。

粽上可见 ,

加进营业用房价格中的价值

量的计算
,

应 以土地具有的潜在的级差地租

量为出发点
。

这样计算
,

既能正确得出加进

房屋价值量
,

同时也能充分 发挥土地税促进

土地合理有效使用的杠杆作用
。

作为补充土地使用税征收和调节的

营业用房价格组成的两个部分的比重
,

我认

为应有一个基本估计
,

就是房屋本身价值所

占比重小
,

加进去的级差地租价值量占的比

重大
。

这种估计符合实际
,

同时对 目前改革

营业用房价格具有重娶现实意义
。

有的同志讲
,

市中心的高级商业大楼
,

如武汉的南洋大楼
,

按现行租金标准
,

要提

高 倍后
,

才能收回投资 如按 商品租金
,

需要更大提高
。

言外之意
,

似乎营业川房价

格或租金的主要组成部分
,

是房屋本身的价

值
,

而不是土地税后的级差地租量
。

这实际

上是由于现行营业用房租金太低
,

给人的一

种错觉
。

其实
,

房价构成中主要部分
,

应是

土地税后尚存的级差地租量
。

现行营业用房

价格改革和调整
,

要大幅度提高
,

这不仅是

营业用房本体的商品性的恢复
,

更重要的是

作为补充土地使用税征收级差地租量
。

大城

市土地级差地租量是巨大的惊人的
。

但目前

城市土地税的征收仍是象征性的
,

尚有百倍

之多的级差地租量要进入房价
,

并通过房价

收旧国家
。

营业用房本身的价值所 占的比例

是微不足道的
。

不然很难解释
,

现在有些营

业用房租金已提高十几倍
,

为什 么人们仍争

先恐后租用呢 为什么处于市中心的私人小

平房
,

价值不大
,

反而租金比国有的高级商

业大楼高过百倍之多呢 显然是由于土地税

后余存的级差地租量
,

能为租用者带来惊人

的超额利润
。

如果在营业用房价格构成中
,

没有级差地租量占主要比重的基本估计
,

则

调整后的营业用房价格就起不到补充土地税

征收和调节经济的作用
。

四
、

补充土地税征收的营业用房价格形

式和加进曹业用房中价值的归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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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主张营业用房采用浮动 价 格
,

就是

营 业 用 房 单体现价
,

加上土地税征收后剩

余级差地租量
,

所确定的房价
,

可 以上下浮

动
。

并且我还主张不要规定浮动幅度
,

市场

浮动到什么价格
,

就是什么价格
,

有些土地

位置特别优越
,

效益特高
,

其地块上的营业

用房
,

甚至可以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出租
,

以

愿出最高租金者中标租用
。

营业用房采用浮

动价格形式
,

且不限浮动幅度
,

很有好处
。

营业用房价格构成中有一部分是补

充土地税后剩余下来的级差地租量
。

但要计

算出税后余下的级差地租量
,

涉 及 到 土地

潜 在 的 级 差地租量
、

房屋座落方位对地租

实现的影响量等
。

而这些在理论上还要继续

探讨
,

实践正在摸索之中
,

现在还很难测算

确切
。

如果让营业用房价格在市 场 上 下 浮

动
,

并不限幅度
,

实际上是让其内在价值尽

量表现
,

使之外在化
。

这样
,

人们能从现实

中
,

把握营业用房应收取的租金量
。

城市土地使用税征收级差地租
,

是

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
,

但目前不能彻底征收
,

用 营 业 用 房补充征收已是最后手段
,

要尽

量通过房价浮动
,

将税后土地剩余级差地租

量征收干净 否则
,

就失去 以征收级差地租

为手段
,

调节土地合理利用的机制作用
。

营业用房采用浮动价格形式
,

并不

限幅度
,

没有什么风险
。

它会促进城市资源

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能促进流

通领域过高利润率下降
、

工商利润适度和为

企业之间创造平等竞争条件 有助于公平分

配
,

克服全民经商
,

改变经济秩序混乱的局

面
。

它不会如住房价格提高
,

普遍影响人们

的利益和思想
,

只会促进人们利益关系协调

和社会安定团结
。

因此
,

不必忧患营业用房

采用浮动价格
,

并不限幅度
,

给社会经济带

来后患和恶果
。

城市级差地租为企业带来额外利润
,

在

一年第 期

过去国营企业一统天下和财政统收统支体制

下
,

此增收
,

彼减收
,

国家收与不收
,

对财

政收入无大影响
,

仅失去调节经济的机制
。

现

在就不同了
,

由于体制改革和利益关系复杂

化
, “

事先
”

征收了级差地租
,

国家掌握了

调节经济的一个机制
,

有利于加强企业管理

和宏观调控
。

总的看
,

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财

政增收
。

但从具体分配过程看
,

企业因征收

土地税 包括利用房价补充征收
,

成本增

大
,

利润减少
,

所得税和利润调节税减少
。

而

所得税有部分是按企业隶属关系分别上交中

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
,

从而中央收入减少 另

外
,

级差地租由土地税和营业用房两种形式

征收
,

按现行财政体制
,

城市土地使用税属

地方税种
,

取之于城市
,

由城市政府用之于

城市建设
。

营业用房补充征收的级差地租
,

其性质和归属
,

也应与土地税款相同
。

但我

感到
,

一方面为了弥补中央财政取得所得税

的减少
,

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的许多设施过去

也由国家投资形成 无论是以土地使用税征

收的级差地租
,

还是纳入房价中补充征收的

级差地租
,

都应部分上交中央财政
,

部分留

城市用于市政建设
。

至于利用营业用房价格

征收的部分级差地租
,

我认为
,

可以由房产

部门直接上交财政
,

也可以通过税务部门以

税收形式上交财政
。

但无论采用什么形式上

交
,

也无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什么比例

分配
,

都得将营业用房补充征收的部分级差

地租量
,

留一些房产部门
。

因为通过房价形

式把土 地 税 后 的 级 差 地 租收回
,

要做大

量工作
,

要消耗大量活劳动和物化劳动
,

需

要补偿
。

另外
,

要发展房地产业 和 改 造 旧

房 保持和增加城市聚集经济效益水平
,

也

需要大量投资
。

这种投资从长远看
,

有利于

提高城市综合效益
,

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增

长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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